附件1

大丰区公办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
收费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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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印发〈盐城市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盐卫老健〔2024〕5号）等文件规定，拟明确大丰区公办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收费标准方案如下：
一、床位费
单人间、双人间和3人间及以上，每月每床收费标准分别为1200元、840元、720元，包含房间水电费、网络通讯费、电视收费维护费等费用。
二、基本养老护理费
1.三级护理（日常生活完全自理老人）：360元/床·月；
2.二级护理（患有慢性病，日常生活基本自理老人）：720元/床·月；
3.一级护理（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轻度受损老人）：1150元/床·月；
4.特级护理（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依赖他人护理的老人）、专需护理（老人及家属有特殊护理及服务要求的老人）：双方协商确定。
上述床位费和护理费为最高收费标准，各医养结合机构可在不超过最高标准的前提下，根据实际供求状况和运营成本情况，与服务对象自主协商确定具体收费金额。伙食费按照非营利原则合理确定，据实结算，并按期公示。
三、相关要求
上述收费标准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二年。后期如遇上级出台其他相关政策，按上级相关政策执行。

